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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关于水土保持补
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

有关事项的公告
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

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0〕58 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

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21 号）和我省有关政策规定,为确保我省水

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征管职责稳妥有序划转，现将有关
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水土保持补偿费、地方水库移

民扶持基金、排污权出让收入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划转至税

务部门征收。上述非税收入征收范围、征收对象、征收标准等政

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

二、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上述非税收入。

（一）水土保持补偿费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由缴费人向

项目所在地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缴纳。按次缴纳的，开办一般性生

产建设项目的在项目开工前、开采矿产资源处于建设期的在建设

活动开始前，缴费人按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定的应征费额自行

申报缴纳；按期缴纳的，在项目投产后，由缴费人按照法定的计

费依据、征收标准等确定应缴费额，缴费人按季自行申报缴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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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期限为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。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的，缴

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时限由县（市、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。

对于中央和省级审批的跨区域水土保持补偿费项目，按次缴

纳的，缴费人在安徽省境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，向主管税务机关

申报缴纳；在安徽省境内未办理税务登记的，由缴费人向省水行

政主管部门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对于市级

审批的跨区域水土保持补偿费项目，按次缴纳的，缴费人在项目

审批市辖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；在

项目审批市辖区内未办理税务登记的，由缴费人向市水行政主管

部门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

（二）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由缴

费人根据人防部门核定的收费金额向项目所在地税务部门申报

缴纳。

（三）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包括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和小

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。按现行政策规定,对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

暂缓征收，对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暂停征收。待恢复征收后，

按征收政策执行。

（四）排污权出让收入，我省暂未开征。待国务院相关部门

确定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改革方案后，另行明确征管事

项。

三、按照“便民、高效”原则，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缴费

人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大厅税务窗口、办税服务厅或电子税务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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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道申报缴纳上述非税收入。税务部门提供三方协议联网划扣、

第三方扫码支付、POS 机刷卡、银行转账等多种缴费方式。

四、缴费人原则上使用《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》（附件）申

报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、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、排污权出让收

入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。

五、征期在 2021 年度、所属期为 2020 年度的上述非税收入，

收缴及汇算清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（监缴）单位负责。

六、因缴费人误缴、税务部门误收以及汇算清缴需要退库的，

由财政部门授权税务部门审核退库，具体由缴费人直接向税务部

门申请办理。

七、各地税务部门要优化缴费流程，精简申报资料，压缩办

理时限，提供方便、快捷的缴费服务。

八、各地税务部门要会同财政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人防等有

关部门，利用本地政务服务平台等，逐步实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

通和征缴数据的传递共享。

本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

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

2020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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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（列至角分）

缴费人名称
缴费人识别号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
征收项目
征收
品目

征收
子目

费款所
属期起

费款所
属期止

应缴
费基

数

应缴费
基数减

除额

计费

依据

征收
标准

扣除
数

征收
比例

本期应
纳费额

减免
费额

减免
性质

本期已
缴费额

本期应补
（退）费额

（1） （2） （3） （4） （5） （6） （7）
（8）=

（6）-（7）
（9） （10） （11）

(12)=[（8）×（9）
-（10）] ×(11)

（13） （14） (15)
（16）=（12）
-（13）-（15）

合计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主管单位名称
主管单位识别号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备注

谨声明：本申报表是根据非税收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，内容是真实的、可靠的、完整的。

缴费人签章：

代理机构签章：

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经办人签字：

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：

受理人：

受理税务机关（章）：

受理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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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》填报说明

1.缴费人名称、缴费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必须填写。

2.征收项目：必须填写。填写非税收入项目名称。

3.征收品目：必须填写。填写非税收入征收品目名称。

4.征收子目：非必须填写。非税收入品目下设定细目时，按相关规定填写。

5.费款所属期起（止）：必须填写。按期缴纳的，填写所属期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；按次缴纳的，填写缴费义务发生日期。

6.应缴费基数：必须填写。填写总数量、收入总额、销售数量、应缴费人数、原值、面积、利润总额等非税收入计费的基数。

7.应缴费基数减除额：非必须填写。填写允许减除的数量、金额、面积、人数等。

8.计费依据：必须填写。填写应缴费基数减去应缴费基数减除额的余额。

9.征收标准：必须填写。填写征收的费率或单位费额等。

10.扣除数：非必须填写。适用于累进费率的速算扣除数，或者其他扣除数。

11.征收比例，本征收机关征收的比例数，必须填写，缺省值为 100%。

12.本期应纳费额：必须填写。填写计费依据乘以征收标准，再减除扣除数后的余额，乘以征收比例后计算出的本期应纳费额。

13.减免费额：非必须填写。填写允许减免的费额。

14.减免性质：如果减免费额>0,那么此项必填；减免性质选择相应代码。

15.本期已缴费额：非必须填写。填写已经缴纳的本期费额。

16.本期应补（退）费额：必须填写。填写本期应纳费额减去减免费额及本期已缴费额后的余额。

17.主管单位名称：非必须填写。填写负责确定计费依据的主管单位名称。

18.主管单位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非必须填写。

19.备注：非必须填写。

20.代理机构签章、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申报的，应加盖代理机构印章，并填写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21.经办人签字、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：必须填写。由办理申报的经办人签字，并填写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。


